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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东莞刑事辩护律师谈到：从这3点来看，虽然另一被告人当场被证实了侵，但是同样出现在现场的XX，
即使没有对女方造成侵，依然对女方限制行动、协助侵等罪名。

目前仍需要18个月检测案发现场留下的DNA，才能证明XX到底有没有对女方进行侵f，但是我们从XX自
若的态度和工作室的表态能揣摩一二，XX在侵行为上似乎真的是清白?

新消息表明，虎门律师，XX律师表示目前没有确切证据能够证明XX对受害人实施暴，但法官驳回了XX
的保释请求，并且表示他在现场36分钟难以洗脱嫌疑。并且举报人是案发当场进行举报的，也就是说举
报人的证词成为了本案的关键证据。

目前XX仍然被拒绝保释，并且至少要在狱中呆上18个月才能真相大白，除非XX方有充足的证据逆转当前
的局势，不然XX被保释的可能希望渺茫，最终还是苦了董璇和孩子。

在《刑F法修正案(九)》施行前，根据“两高”《关于办理Z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(
以下简称《Z骗罪解释》)第五条的规定，对于发送Z骗短信的行为，可以Z骗罪(未遂)定罪处罚。而此种
行为实质上应归属于“为实施诈Z骗等违F法犯Z罪活动发布信息的”情形。那么，在《刑F法修正案(九)
》施行后，是否意味着对发送诈Z骗短信的行为应当适用非F法利用信息网络罪。本文认为，从修法精神
来看，增设非F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是为了加大对网络犯Z罪的惩治力度，而不是减轻处罚力度。而实践中
查获的案件发送的诈Z骗短信通常数量大，可以认定为刑F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
”。故而，刑事控告律师，依据刑F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三款的规定，对此类行为原则上仍应当以诈
Z骗罪(未遂)定罪处罚。当然，例外情形下，如依照非F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处罚较重或者处罚一致的，可
以考虑适用非F法利用信息网络罪。

东莞犯zui类型律师：侵f知识产权罪的行为有哪些？



（1） j冒行为。所谓j冒行为，是指未经权利人同意或许可，第三人在其制品上标注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的
专利标记、商标、名称等。在我国刑f中主要是指j冒注册商标（现刑f第213条）、j冒专利（现刑f第216条
）、j冒他人署名（现刑f第219条）。

（2）f法出售行为。一种是指销售“冒p货”的行为，即销售未经许可而载有与受保护的商标、专利或实
质相同的标志的任何相同物品。我国现刑f第214条销售j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即属此类行为。另外一种是
著作权的发行、出版、出售行为。如未经著作权人同意，发行其文字作品、电影、电视、录象、计算机
软件以及其他邻接权作品的；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。

（3） f法制作行为。第1类是擅自制造行为。其表现为两种方式:一是未经授权而制作；二是超越授权范
围而制作。如现刑f中的第215条f法制造注册商标罪等。第二类行为是f法行为，刑事附近律师，及未经权
利人许可，以营利为目的，以印刷、复印、临摹、拓印、录音、翻录﹨录像、等方式，重制他人作品。
如我国现刑f第 217条著作权罪等。

（4） 以不正当手段获取、披露、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。

虎门律师-大洲律师-刑事控告律师由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提供。“法律咨询，法律顾问，法律服务，法
律辩护”就选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（www.0769xsls.com），公司位于：东莞市东城区东城西路1号鸿福大
厦A座七楼，多年来，大洲律师坚持为客户提供好的服务，联系人：胡律师。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，
来函，亲临指导，洽谈业务。大洲律师期待成为您的长期合作伙伴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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